玻璃钢制品除味剂说明书
玻璃钢制品除味是一种亲有机聚合物的微细白色粉末，含有多种活性极强的官能团。由于特殊的分子结构，对于各种玻璃钢成型和使用过程中出现的气味分子如苯乙烯类，脂类，碳氧化合物，氮氧化合物等具有极高的螯合键和反应能力。除味剂表面经过特殊处理，所以在不饱和聚酯树脂，环氧树脂等树脂体系中易分散且基本不影响树脂的本身性能。本品有优异的耐热性，可在350℃以下使用。本品无毒无味，符合欧盟ROHS标准。

1、适合范围：各类成型的聚酯玻璃钢制品等。

2、性能指标：

①外光：无味，白色粉末。
②重金属含量：符合欧盟ROHS标准。

③热分解温度：≥350℃。

3、参考用量：0.5～2%，根据玻璃钢材料气味大小和气味要求调整使用。在条件容许时，建议按由高调低加入比例比例如2%，1%，0.5%进行同步试验，以先确定该除味剂的有效性及最终用量。
4、包装存储：

①15kg/包，密封包装，存储期12个月。
②存储期应保持通风，干燥。

③除味剂开包后建议立即用完，未用完部分应尽量重新密封包装，否则可能影响使用效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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